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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之终止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0 年 5 月 27 日，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

公司”）与特定对象袁金钰、施红阳、李有云、李宇、郭海、高海明、徐佳、徐

祖华、李家凯、杨亚冰、赵霆、戴正立、杨蓓、黄敬新、黄燕兵、贾广平、邹世

奎、彭朝阳、李锦章、刘新平、李青、解士飞等 22 名公司核心员工，分别签署

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认购协议”）。鉴于资本市场环境

的变化，公司综合内外部因素，并与中介机构等深入沟通和审慎分析，2020 年

11月 18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之终止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拟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协议之终止协议》（以下简称“《终止协议》”），终止上述已签署的认购协议。关

联董事袁金钰先生、施红阳先生及李有云先生回避表决，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

理层根据实际情况，办理签订相关协议等具体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披露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拟与特定对象签

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二、关联交易的进展情况 

根据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

司与特定对象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分别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

终止协议》，协议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拟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4）。

公司与特定对象分别签署之《终止协议》与前述公告中披露之协议内容一致。 

 

特此公告。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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